
關於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之必要，須使用臺北車站地下第三、四層土地空間範圍

時，如擬依大眾捷運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協議取得地上權時，得否排除國有財產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之適用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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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於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之必要，須使用臺北車站地下第三、四層土地空

　　　間範圍時，如擬依大眾捷運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協議取得地上權時，得否排除國有

　　　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適用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至四。請　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八十八年六月八日臺財產管字第八八０一四三三五號函。

　二、依國有財產法第一條規定：「國有財產之....處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

　　　產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本法第二十條所

　　　稱處分，係指....設定他項權利。」可知，本案土地現既屬國有土地，其管理處分即

　　　應依國有財產法上開規定辦理；且按其使用狀態應屬公用財產，依規定亦應先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後始得設定地上權（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參照）。

　三、復按大樓捷運法第二條固規定：「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建設、營運、監督及安全，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惟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之必要，得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必要

　　　時主管機關「得」就其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並未如同法第七條第七

　　　項規定，明文排除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適用。

　四、另依行政院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臺七十八財字第一二六七一號函主旨後段「至會商結

　　　論（一）關於應請臺灣省政府依大眾捷運法第十九條規定發給地上權同意書一節，應

　　　由臺灣省政府送請臺灣省議會同意後辦理。」之核示觀之，亦足資證明該核示意旨並

　　　未排除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適用，本案土地現既屬國有公用土地，主管機關於協

　　　議取得其地上權時，自仍應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範（大眾捷

　　　運法第六條參照）。


